海南省安宁医院廉洁协议书

甲方：海南省安宁医院           

乙方：供应商、承包方

为加大纠正医疗行业不正之风的力度，从制度上杜绝不廉洁行为，防止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》等法规，对医院药品、耗材购销、基建工程、维修工程、设备购置、物资采购等各项项目实行签订廉政协议制度。现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廉政协议书如下：

一、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执行卫生部“九不准”，遵守海南省安宁医院投标、采购及廉洁自律有关规定。

二、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向乙方索要或接受各任何形式的回扣、礼品，不参加乙方安排的旅游或高消费娱乐活动，不参加乙方宴请，不得要求乙方为甲方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等。

三、乙方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提供礼品、礼金、回扣、吃请等，不得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，不支付其旅游、娱乐等费用，不宴请甲方，不为甲方工作人员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。

四、乙方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询问评标情况，不得向通过中介公司或任何个人向甲方工作人员打招呼，施加压力。

五、乙方不得以非法手段从甲方获取所销售的药品、材料购销统计数据。

六、乙方在经营活动中，未经相关部门许可不得进入库房，临床科室、信息中心等工作场所；不能未经允许在医院内拍照、录像等。

七、乙方必须遵守医院对供应商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如供应商管理办法等。
八、乙方如果为药品、耗材、设备经销企业，其配送的品种上一级代理或生产厂家代表违反以上条款，其行为由乙方负责。

奖励与惩罚

九、甲方工作人员违反第二条，乙方有权向医院纪委、市纪委举报商业贿赂行为。涉嫌违法的向公安机关举报，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。

十、乙方公司人员如果违反第三条和第四条，甲方有权取消乙方供应权，拒绝支付剩余货款，将乙方列入供应黑名单，并上报我市卫健委；乙方配送品种上一级代理或生产厂家违反第三条和第四条，甲方有权取消该代理或生产厂家所有品种供应权，拒绝支付该品种剩余货款，其它配送品种延迟半年付款。乙方所配送品种两次违反第三条将取消配送权，并列入黑名单。

十一、乙方和乙方所配送品种销售人员违反第五条，发现一次给予警告一次且乙方须支付违约金壹仟元。同一人违反两次甲方有权取消供应权。

十二、本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能，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三、本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海南省安宁医院       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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